
温州币教育局办公室文件
温教办建〔2021〕33号

温州市教育局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力Ⅱ强温州币教育局

直属学校（单位）小型基建项目管理的实施意见

市局直属各学校（单位）:

根据市委第六巡察组巡察反馈意见和历年巡察、审计问题清

单’结合省、市政府采购、结算管理等政策新要求’经研究’制

定进一步加强直属学校（单位）小型基建项曰管理的实施意见。

-、进-步规范项曰申报阶段审核’从源头上规避肢解工程

（一）完善三年项目库建设、实施滚动管理机制’预算申报

（调整）项目原则上应从库内选取’库外项目不予申报°

（二）项目申报应遵循必要性、可行性、经济性原则’需明

确实施范围、内容、估算等’并按类别、部位、实施时间能并尽

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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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l0万元以下零星修缮等项曰,一律不列入申报范围;

未审批先实施的项目,一律不予审核通过’并追究相关违规责任°

二、进-步规范项目发包阶段管理’统-纳入政府采购平台

（一）取消温州市教育局直属学校（单位）小型基建项目施

工企业预选库,小型基建项目统一纳入浙江政府采购网公开采

购。

（二）预算金额l0（含）—80（不含）万元在‘‘非政府采购’’板

块公开采购’ 80（含）～400（不含）在“政府采购,,板块公开采

购°

（三）采用统一的招标文件及施工合同范本’评标专家按相

关规定从浙江政府采购网专家库抽取°

三、进-步强化项目实施阶段管控’提升过程风险防范能力

（一）按项目精准制定节点计划’工程变更增减总量不超中

标价20％’涉及消防、结构、功能改变的须经审核批准后实施’

学校必须严把原材料进场及隐蔽工程验收关°

（二）项目实行全过程在线审核,运用云监控系统、钉钉考

勤等方式加强施工过程监管,数字化赋能工程建设°

（三）利用掌上督查系统、质安码、廉洁码等监督方式,拓

宽监督渠道’增强监督实效°

四、进-步规范工程结算阶段流程’完善全程闭环管理机制

（一）按‘‘确保预算控制结算、确保结算不超中标价l0％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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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保工程变更增减总量不超中标价20％,’的原则’严控项目投资°

（二）l0（含）—80（不含）万元项目,须委托具有相应资

质的工程造价机构进行工程结算审核’审核报告（意见书）须经

基建中心盖章确认’作为支付工程尾款的依据°

（三）80（含）—400（不含）万元项目’须委托具有相应

资质的工程造价机构进行工程结算审核’审核报告（意见书）须

经基建中心盖章确认’作为支付工程尾款的依据’同时送市财政

局报备°

五、进—步加强考核覆盖和结果运用’突出考核导向作用

（一）对学校以及施工、监理、设计、造价咨询（预算、结

算）等单位进行全过程考核。

（二）考核结果（学校）作为年终党风廉政建设评分、年度

基建工作评优评先以及下年度项目申报审核的参考依据°

（三）考核结果（其他参建单位）在全市教育系统进行通报

并上网公布’同步抄送市财政、市住建、市政务服务等部门。

六、进-步创新基建培‖｜｜机制’切实提升专业履职能力

（一）按照“必需够用,’原则’建立‘‘考试持证上岗、年年继

续教育’’的基建人员上岗管理制度°

（二）创新基建培训的内容形式,进一步提升培训的针对性

和有效性°

上述实施意见未提及的其他管理环节按照《温州市教育局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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属学校（单位）

号）文件执行。

小型基建项目管理办法》（温教办建〔20l9）l4

温

2021年5月31日印发温州市教育局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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